天津工业大学建设项目
审计立项委托书

	项目名称
	
	建设单位
	

	施工地点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资金来源
	□财政专项经费  
□基本经费
□教育发展基金
	报审金额
	

	审计委托说明

	        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、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后勤管理处（基建处）

负责人意见
	签字

	财务处负责人意见
签字
	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人意见
     签字
	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人意见
签字

	国资处负责人意见
	签字

	保卫处负责人意见
	签字

	审计处负责人意见
	签字

	注意事项
单项投资估算价400万元（含400万元）以上的建设项目，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；单项投资估算价30万元（含30万元）至400万元的建设项目，实行招标控制价审计（预算审计）和竣工结算审计；单项投资估算价2万元（含2万元）至30万元的建设项目，实行竣工结算审计。
招标控制价审计（预算审计）：提供工程量清单（建设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）、工程预算书（使用建经科技天津建设工程计价系统编制，建设单位及编制单位签字盖章）、工程施工图等；
竣工结算审计：提供合同、招标文件（如有）、投标文件（如有）、竣工结算书（使用建经科技天津建设工程计价系统编制，建设单位及编制单位签字盖章）、工程竣工图、隐蔽工程及签证资料、验收报告（涉及到用电、消防安全需要保卫等部门确认）、工程增减变更情况等。
备注：已开展招标控制价审计（预算审计）的建设项目，竣工结算审计时，审减金额占送审金额5%（含5%）以内的审计费用，由学校支付；审减金额占送审金额5%以上的审计费用由施工单位支付。建设单位在签订施工合同时需明确此项规定。



